
财政部关于印发《会计师事务所职业风险基金管理办法》的

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9/2021_2022__E8_B4_A2_

E6_94_BF_E9_83_A8_E5_c80_309351.htm 财政部关于印发《会

计师事务所职业风险基金管理办法》的通知（财会函[2007]9

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财政厅（局），深圳市财政局： 

为规范会计师事务所职业风险基金的管理，促进会计师事务

所增强职业责任风险意识，提高抵御职业责任风险的能力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》，我部制定了《会计

师事务所职业风险基金管理办法》，现予印发，自印发之日

起施行。 附件：会计师事务所职业风险基金管理办法财政部

二○○七年三月一日 附件：会计师事务所职业风险基金管理

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会计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事务所）职业风

险基金的管理，促进事务所增强职业责任风险意识，提高抵

御职业责任风险的能力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

法》，制定本办法。 第二条 事务所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提取

和使用职业风险基金。事务所分所的职业风险基金，由事务

所统一提取和使用。 第三条 事务所应当于每年年末，以本年

度审计业务收入为基数，按照不低于5%的比例提取职业风险

基金。 第四条 事务所可以通过购买职业保险方式提高抵御职

业责任风险的能力。事务所购买职业保险的，实际缴纳的保

险费可以按以下公式计算抵扣保险受益年度的应提职业风险

基金金额：可抵扣金额＝当年度负担的保险费×15。可抵扣

金额大于或者等于当年度应提职业风险基金金额的，当年度

可以不提取职业风险基金。可抵扣金额小于当年度应提职业

风险基金金额的，应当按其差额提取职业风险基金。事务所



以保险费抵扣应提职业风险基金金额的，应当于每年5月31日

前，将保单（含保险条款）复印件报所在地的省级财政部门

、省级注册会计师协会备案。 第五条 中外合作事务所由国际

总部统一办理职业保险的，该中外合作事务所应当于每年5

月31日前将保险机构出具的、证明该中外合作事务所当年度

交纳保险费金额的文件通过所在地省级财政部门报财政部、

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备案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

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